关于召开调整盐池县公办幼儿园
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
[bookmark: _GoBack]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经研究，决定召开“调整盐池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议时间
2025年2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00。
二、听证会议地点
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4楼会议室。
三、听证内容及要点
经县教体局提出申请，我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全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定价进行了成本监审，在综合考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园成本、政府投入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拟定调整我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如下：
	公办园等级
	现行收费标准
（元/人·月）
	调整后收费标准
（元/人·月）

	自治区级示范园
	260
	270

	一类园
	180
	200

	二类园
	140
	140

	三类园
	120
	120


注：自2025年春季招生起执行。

四、听证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唐国
	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2
	李荣
	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五、听证会参加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职业）

	1
	王国军
	盐池县人大代表

	2
	殷兆平
	盐池县政协委员

	3
	郭  状
	盐池县教育体育局

	4
	于  强
	盐池县财政局

	5
	杜彩琴
	盐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
	孙耀诚
	盐池县司法局

	7
	蒯宇婕
	盐池县民政局

	8
	曹  雪
	宁夏睿通会计师事务所

	9
	张丽贞
	盐池县第一幼儿园副园长（经营者）

	10
	孙彦风
	盐池县第三幼儿园园长（经营者）

	11
	郭晓鑫
	盐池县第五幼儿园副园长（经营者）

	12
	罗  娜
	自由职业（消费者）

	13
	张小潘
	盐池县第一幼儿园教师（消费者）

	14
	胡延龙
	个体经营（消费者）

	15
	赵丽晓
	个体经营（消费者）

	16
	郎淑娟
	个体经营（消费者）

	17
	陈潇鹰
	盐池中学教师（消费者）

	18
	张新儒
	盐池县世翔荣商贸有限公司（消费者）

	19
	李卓聪
	中国大地财险盐池支公司（消费者）

	20
	尚  宝
	个体经营（消费者）

	21
	杨延晨
	盐池县工业园区管委会（消费者）


六、旁听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职业）

	1
	田慧玲
	盐池县第一幼儿园教师

	2
	许月香
	盐池县第三幼儿园教师

	3
	孙柏玲
	自由职业

	4
	张芙蓉
	自由职业

	5
	李  帆
	宁夏兴盐会计师事务所


七、新闻媒体采访人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职业）

	1
	佟昊远
	盐池县融媒体中心





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2月11日

